
龙门县公安局涉案车辆转让合同
甲方： 龙门县公安局            
乙方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
甲、乙双方本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和法规的原则，依据 《成交通知书》，就涉案车辆竞价转让事宜签订如下合同：
一、涉案车辆的类型、数量、品牌型号、车辆识别代号、车牌号：
	序号
	类型
	数量

（辆）
	品牌型号
	车辆识别代号
	车牌号码

	1
	小型面包车
	壹
	五菱牌LZW6407B3
	LZWACAGA497110728
	粤P097D1


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：

1.转让价款

转让价款为人民币大写:                 元(小写:¥
         元)

2.支付方式
乙方凭《成交通知书》在5个工作日内缴清货款并与甲方签订《龙门县公安局涉案车辆转让合同》（以下简称《合同》），未按时签订《合同》和规定时间内缴清货款的视为乙方违约。

三、交货地点：龙门县公安局涉案车辆保管场（龙门县龙田派出所旁）

四、提货数量：一辆，本合同签订表明乙方对数量无异议并认可。

五、资产交接及双方责任

1.转让车辆以本合同及乙方竞价前对标的物的了解、实地察看为依据，一旦参与竞价即视为对车辆现状的确认，乙方不得以车辆原有的瑕疵为由拒绝接收。乙方在接收车辆后不得以车辆具有隐性瑕疵为由向甲方主张权利
2.资产转让中涉及的相关费用。转让费承担:本次交易增值税由乙方承担;本次交易产生的车辆过户手续费、工本费、车牌费等其他全部费用由乙方在成交款之外另行支付。

3.甲方协助办理过户手续，乙方须在签订产权转让合同后3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过户和交接手续。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自标的物移交之日起转移给乙方，即自办理移交手续之日起，乙方承担标的物的保管、安全等管理责任。若乙方不在本合同约定期限内办理移交手续，风险视同转移。

六、提货期限:乙方应于签订合同后一个月内提货，推迟提货时间必须征得甲方同意，并按每天100元交纳场地占用费。

七、提货要求：竞得人可联系龙门县公安局领取竞得车辆。运输费用及其他费用均由竞得人负责。

八、违约责任：由违约方赔偿守约方损失。乙方未在规定期限内付款或提货视为违约者，其先前缴纳货款由甲方予以收缴。

九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：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按法律程序办理。
十、本合同一式叁份，甲、乙方各执壹份，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龙门分中心各存档壹份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(委托代理人)：         
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  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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